
鹤山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十号）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企业基本情况 

 

鹤山市统计局 

鹤山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3 日 

 

根据鹤山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鹤山市第三产业中

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企业法人单位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市共有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企业法人单

位 14 个，从业人员 28 人(详见表 10-1)。 
表 10-1 按行业分组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行  业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4 28 
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8 20 
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 0 
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2 2 
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4 6 

2018 年末，全市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企业法人单位中，

雅瑶镇 2 个，古劳镇 3 个，龙口镇 1 个，桃源镇 1 个，共和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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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址山镇 1 个，宅梧镇 5 个。从业人员中，雅瑶镇 1 人，古劳镇

3 人，龙口镇 1 人，桃源镇 3 人，址山镇 7 人，宅梧镇 13 人(详见

表 10-2)。 
表 10-2 按行政区划分组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行政区划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4 28 
沙坪街道 0 0 
雅瑶镇 2 1 
古劳镇 3 3 
龙口镇 1 1 
桃源镇 1 3 
鹤城镇 0 0 
共和镇 1 0 
址山镇 1 7 
宅梧镇 5 13 
双合镇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

产 485 万元，负债合计 63 万元，本年实现营业收入合计 608 万元(详

见表 10-3)。 
表 10-3 按行业分组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行  业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本年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485 63 608 
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326 62 542 
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 0 0 
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 1 13 
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58 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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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末，全市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企业法人单位年

末资产中，龙口镇 8 万元，雅瑶镇 13 万元，桃源镇 150 万元，址

山镇 238 万元，宅梧镇 76 万元。负债合计中，宅梧镇 63 万元。本

年营业收入合计中，龙口镇 234 万元，桃源镇 30 万元，址山镇 458

万元，宅梧镇 96 万元(详见表 10-4)。 
表 10-4 按行政区划分组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行政区划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本年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485 63 608 
沙坪街道 0 0 0 
雅瑶镇 13 0 0 
古劳镇 0 0 0 
龙口镇 8 0 24 
桃源镇 150 0 30 
鹤城镇 0 0 0 
共和镇 0 0 0 
址山镇 238 0 458 
宅梧镇 76 63 96 
双合镇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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